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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 443 号提案的

答 复

符瑞祥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”的建议收悉，

衷心感谢您对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深入调研，摸清底数

为摸清现状底数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中心城区内公交

场站、环卫场站、加油加气站等地点，对已建充电桩位置、占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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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、建设数量、建设方式及适用车辆进行了调研，对现状公共

停车位数量及公交、环卫场站、加油加气站等用地规模进行了摸

底调查。同时组织发改委、交通运输局、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公安

局、车管所、城市管理局、供电公司、城发投等相关部门进行座

谈，了解部门意见及建议，全面梳理目前全市各领域新能源汽车

推广数量和充电桩建设及使用情况，分析归纳当前新能源汽车充

电设施在规划、建设、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

挑战。

二、编制《濮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

（2021-2035）》

为科学合理布局新建居民小区公用充电桩建设，缓解充电桩

数量不足问题，我局正在组织编制《濮阳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

施专项规划（2021-2035）》。目前，已完成初步方案。根据规

划，至 2035 年，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各类充电桩共计 27.2 万个，

规划布局涵盖了居住小区、社会公共停车场、商场企事业单位以

及公交车、环卫车等专用领域的充电场站等，形成以居家充电为

主，公共充电为辅，城市换电为补充，快充慢充相结合的充电基

础设施体系。

三、强化监管，提升服务水平

结合我局职能，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，将对不同性质的用地

提出相应的电动汽车充设施车位比例提出控制要求，并在规划条

件中予以落实。对于独立占地的公共充电站，在规划中预留相应

用地进行保障；在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审查过程中，按照要求严

格执行充电车位的配建比例；在建设项目竣工后，依照部门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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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建设项目的充电车位配建标准进行规划核实，确保建设项目符

合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。

四、出台关于停车位配比的相关文件

为规范我市城区建设用地停车位配建管理，合理确定停车位

配建标准，我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3 年第 1 次会议研究通

过了《濮阳市城区建设用地停车位配建技术导则》。《导则》提

出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派驻机构配建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

不低于 20%；公共服务领域停车场配建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

低于 25%；新建大型公共建筑停车场、社会公共停车场、公共

文化娱乐场所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%；

4A 级以上旅游景区要设立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区域，配建充电

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%。新建住宅小

区应按照不低于机动车车位总数的 15%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，

并应 100%预留建设安装条件。老旧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实施

改造的，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停车位占比不低于 10%。(预

留安装条件是指满足规划电动汽车充电符合要求的供配电设

施应建设到位，电力线路可预留穿管敷设位置，达到充电电源

接入条件，同时满足相关规划要求)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不断强化对充电桩配置的规划和管理，制定

符合我市实际发展需求的充电桩规划，明确责任，监督落实。

2023 年 7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毕雪薇 联系电话：15603933508）

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 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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